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

件编号

项目名称 党建事务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胡雄、黄潞璐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70109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谢丹丹 曾彩萍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66101 

项目分级 第三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按照《关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批复 》（深龙编【2017】11号文），坪地街道党工委组织部具有全
党组织生活制度，负责街道党建工作；指导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社区党建、驻点直联、党代表进社区等工作；。为履

行上述职责，设立本经费，用于党员干部慰问、党员教育、党建宣传、党组织建设、机关党建等。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

A编号，例

如：附件A1
、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依据：《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深办发[2015]）、《关于组织开展龙岗区第十三届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议比活动

的通知》（深龙组通[2018]27号）、春节、七一慰问困难党员等相关会议纪要。

必要性：通过组织党员活动，不断提高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党员归属感；通过组织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活动，关心关爱街道

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体现党组织关怀和温暖；通过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不断党员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以及综合素质；通过开展
党建宣传工作，不断增强思想教育引力，不断激发党员干事创业动力；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街道各项工作顺利完成提供坚实保障。

助工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法律诉求。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依据：《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深办发[2015]）、《关于组织开展龙岗区第十三届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议比活动

的通知》（深龙组通[2018]27号）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164.07 进一步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

2020年预算数
197.07 

2021年预算数
178.23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加大党员教育培训、关心关爱、党组织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党员政治思想素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进步，激发党员干部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党组织战斗力，为街道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

C编号，例

如：附件C1

、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建宣传片拍摄数量

3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党员教育书籍

400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困难党员慰问人数

65人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街道“两新”党组织举办党建活动场次

>2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党支部

8个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党建宣传覆盖率

全街道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党建活动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建党支部完成率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此部分佐证
材料以附件

C编号，例

如：附件C1
、附件C2、

附件C3等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良好的党建氛围

得到实现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区治理水平

得到提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党建组织业务水平

得到提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区群众满意度

》90%


